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391號

聲  請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陳承澤  

            田寶台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

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壹拾玖萬

捌仟壹佰參拾捌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原告）與相對人（即被告）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

金債權存在等事件，前經本院106年度保險字第212號（下稱

第一審）判決，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不

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判決

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聲請

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號（下

稱發回前第三審）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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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1號（下稱第二審）

判決，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減

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

負擔百分之79，餘由上訴人負擔」；全案業已確定，有確定

證明書在卷可稽。是以，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下稱凱基公司）、田寶台及聲請人應依裁判比例負擔訴訟

費用，合先敘明。

二、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同法第77條之23至第77

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

費、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

費用，其餘費用即非訴訟費用。

三、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事件卷宗審核結果，查原告即聲請人

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支出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62,875

元（業經本院106年度補字第2017號裁定核定，併參第一審

卷第1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次查，聲請人已繳納上訴

第二審裁判費94,312元（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

第11號卷第15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末查，聲請人已

支出發回前第三審裁判費94,164元（參發回前第三審卷一第

34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合計251,351元【計算式：6

2,875元+94,312元+94,164元=251,351元】，依上開裁判關

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關於「未縮減部分」之訴訟費用為

250,807元【計算式：251,351元×6,233,261元÷6,246,792元

=250,8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其中100分之79即1

98,138元【計算式：250,807元×79％＝198,138元】由相對

人凱基公司、田寶台負擔，餘100分之21即52,669元【計算

式：250,807元×21％=52,669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

向相對人請求；關於「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為544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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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式：251,351元×13,531元÷6,246,792元=544元】，由聲請

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附此敘明。綜上所述，相

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8,13

8元。

四、末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發文通知相對人凱基公司、田

寶台就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陳述意見，相對人田寶台具

狀陳稱有緩繳訴訟費用之需求，相對人凱基公司主張應依更

正後之訴訟費用負擔諭知主文計算，且其應與相對人田寶台

各負擔2分之1云云。惟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

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並得

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此項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求償權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

否為訴訟費用之範圍；已否提出證據證明，然後確定應負擔

訴訟費用者，應賠償他造之數額若干。至訴訟費用如何負

擔，或其負擔之比例如何，均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

判主文定之，不得於本程序再次審究（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

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聲請人嗣後是否向相對

人田寶台追償、何時追償訴訟費用，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

事件無涉；又本院應以確定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負擔之比

例而為計算兩造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不得逕自變更原裁判

主文所命訴訟費用之分擔，是相對人間內部分擔金額，尚非

確定訴訟費用裁定程序得悉，此部分無從以裁定確定之，併

此敘明。從而，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賠償聲請人之訴

訟費用額即確定為198,138元，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

項規定，加給自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司法事務官　林庭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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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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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391號
聲  請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相  對  人  陳承澤  
            田寶台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壹佰參拾捌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原告）與相對人（即被告）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前經本院106年度保險字第212號（下稱第一審）判決，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號（下稱發回前第三審）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1號（下稱第二審）判決，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負擔百分之79，餘由上訴人負擔」；全案業已確定，有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是以，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公司）、田寶台及聲請人應依裁判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合先敘明。
二、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同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餘費用即非訴訟費用。
三、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事件卷宗審核結果，查原告即聲請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支出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62,875元（業經本院106年度補字第2017號裁定核定，併參第一審卷第1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次查，聲請人已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94,312元（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卷第15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末查，聲請人已支出發回前第三審裁判費94,164元（參發回前第三審卷一第34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合計251,351元【計算式：62,875元+94,312元+94,164元=251,351元】，依上開裁判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關於「未縮減部分」之訴訟費用為250,807元【計算式：251,351元×6,233,261元÷6,246,792元=250,8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其中100分之79即198,138元【計算式：250,807元×79％＝198,138元】由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負擔，餘100分之21即52,669元【計算式：250,807元×21％=52,669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關於「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為544元【計算式：251,351元×13,531元÷6,246,792元=544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附此敘明。綜上所述，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8,138元。
四、末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發文通知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就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陳述意見，相對人田寶台具狀陳稱有緩繳訴訟費用之需求，相對人凱基公司主張應依更正後之訴訟費用負擔諭知主文計算，且其應與相對人田寶台各負擔2分之1云云。惟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並得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此項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求償權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為訴訟費用之範圍；已否提出證據證明，然後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者，應賠償他造之數額若干。至訴訟費用如何負擔，或其負擔之比例如何，均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得於本程序再次審究（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聲請人嗣後是否向相對人田寶台追償、何時追償訴訟費用，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無涉；又本院應以確定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而為計算兩造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不得逕自變更原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之分擔，是相對人間內部分擔金額，尚非確定訴訟費用裁定程序得悉，此部分無從以裁定確定之，併此敘明。從而，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賠償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即確定為198,138元，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司法事務官　林庭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391號

聲  請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相  對  人  陳承澤  

            田寶台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

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

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壹拾玖萬

捌仟壹佰參拾捌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

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原告）與相對人（即被告）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前經本院106年度保險字第212號（下稱第一審）判決，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號（下稱發回前第三審）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1號（下稱第二審）判決，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負擔百分之79，餘由上訴人負擔」；全案業已確定，有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是以，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公司）、田寶台及聲請人應依裁判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合先敘明。

二、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

    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

    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

    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

    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同法第77條之23至第77

    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

    、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

    用，其餘費用即非訴訟費用。

三、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事件卷宗審核結果，查原告即聲請人

    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支出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62,875

    元（業經本院106年度補字第2017號裁定核定，併參第一審

    卷第1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次查，聲請人已繳納上訴

    第二審裁判費94,312元（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

    第11號卷第15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末查，聲請人已

    支出發回前第三審裁判費94,164元（參發回前第三審卷一第

    34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合計251,351元【計算式：62

    ,875元+94,312元+94,164元=251,351元】，依上開裁判關於

    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關於「未縮減部分」之訴訟費用為25

    0,807元【計算式：251,351元×6,233,261元÷6,246,792元=2

    50,8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其中100分之79即198

    ,138元【計算式：250,807元×79％＝198,138元】由相對人凱

    基公司、田寶台負擔，餘100分之21即52,669元【計算式：2

    50,807元×21％=52,669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

    人請求；關於「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為544元【計算式：2

    51,351元×13,531元÷6,246,792元=544元】，由聲請人自行

    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附此敘明。綜上所述，相對人凱

    基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8,138元。

四、末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發文通知相對人凱基公司、田

    寶台就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陳述意見，相對人田寶台具

    狀陳稱有緩繳訴訟費用之需求，相對人凱基公司主張應依更

    正後之訴訟費用負擔諭知主文計算，且其應與相對人田寶台

    各負擔2分之1云云。惟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

    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並得

    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定有明文。

    惟此項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求償權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

    否為訴訟費用之範圍；已否提出證據證明，然後確定應負擔

    訴訟費用者，應賠償他造之數額若干。至訴訟費用如何負擔

    ，或其負擔之比例如何，均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

    主文定之，不得於本程序再次審究（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抗

    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聲請人嗣後是否向相對人

    田寶台追償、何時追償訴訟費用，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

    件無涉；又本院應以確定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

    而為計算兩造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不得逕自變更原裁判主

    文所命訴訟費用之分擔，是相對人間內部分擔金額，尚非確

    定訴訟費用裁定程序得悉，此部分無從以裁定確定之，併此

    敘明。從而，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賠償聲請人之訴訟

    費用額即確定為198,138元，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

    規定，加給自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

    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司法事務官　林庭鈺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司聲字第1391號

聲  請  人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相  對  人  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

            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王銘陽  



相  對  人  陳承澤  

            田寶台  





上列當事人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聲請人聲請確定訴訟費用額，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原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確定為新臺幣壹拾玖萬捌仟壹佰參拾捌元，及自本裁定確定之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理　由

一、聲請人（即原告）與相對人（即被告）間確認保險契約解約金債權存在等事件，前經本院106年度保險字第212號（下稱第一審）判決，並諭知「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判決上訴駁回，並諭知「第二審訴訟費用由上訴人負擔」；聲請人不服提起上訴，嗣經最高法院109年度台上字第484號（下稱發回前第三審）判決原判決廢棄，發回臺灣高等法院；復經臺灣高等法院112年度保險上更一字第1號（下稱第二審）判決，並諭知「第一、二審及發回前第三審訴訟費用（除減縮部分外）由被上訴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田寶台負擔百分之79，餘由上訴人負擔」；全案業已確定，有確定證明書在卷可稽。是以，相對人凱基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凱基公司）、田寶台及聲請人應依裁判比例負擔訴訟費用，合先敘明。

二、按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以裁定確定之；依第1項確定之訴訟費用額，應於裁定確定之翌日起，加給按法定利率計算之利息，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及第3項分別定有明文。而所謂訴訟費用，包括裁判費、同法第77條之23至第77條之25所定之費用，即訴訟文書之影印費、攝影費、抄錄費、翻譯費、證人及鑑定人日旅費，及其他進行訴訟之必要費用，其餘費用即非訴訟費用。

三、經本院依職權調閱上開事件卷宗審核結果，查原告即聲請人於本件訴訟程序中支出第一審裁判費新臺幣（下同）62,875元（業經本院106年度補字第2017號裁定核定，併參第一審卷第1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次查，聲請人已繳納上訴第二審裁判費94,312元（參臺灣高等法院107年度保險上字第11號卷第15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末查，聲請人已支出發回前第三審裁判費94,164元（參發回前第三審卷一第34頁自行收納款項收據1紙），合計251,351元【計算式：62,875元+94,312元+94,164元=251,351元】，依上開裁判關於訴訟費用負擔之諭知，關於「未縮減部分」之訴訟費用為250,807元【計算式：251,351元×6,233,261元÷6,246,792元=250,807元，元以下四捨五入，下同】，其中100分之79即198,138元【計算式：250,807元×79％＝198,138元】由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負擔，餘100分之21即52,669元【計算式：250,807元×21％=52,669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關於「減縮部分」之訴訟費用為544元【計算式：251,351元×13,531元÷6,246,792元=544元】，由聲請人自行負擔，無從向相對人請求，附此敘明。綜上所述，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給付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為198,138元。

四、末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日發文通知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就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陳述意見，相對人田寶台具狀陳稱有緩繳訴訟費用之需求，相對人凱基公司主張應依更正後之訴訟費用負擔諭知主文計算，且其應與相對人田寶台各負擔2分之1云云。惟法院未於訴訟費用之裁判確定其費用額者，第一審受訴法院於該裁判有執行力後，應依聲請並得依職權以裁定確定之，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1項定有明文。惟此項裁定程序，僅在審究求償權人所開列之費用項目，是否為訴訟費用之範圍；已否提出證據證明，然後確定應負擔訴訟費用者，應賠償他造之數額若干。至訴訟費用如何負擔，或其負擔之比例如何，均應依命負擔訴訟費用之確定裁判主文定之，不得於本程序再次審究（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抗字第67號裁定意旨參照）。準此，聲請人嗣後是否向相對人田寶台追償、何時追償訴訟費用，與本件確定訴訟費用額事件無涉；又本院應以確定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負擔之比例而為計算兩造應負擔之訴訟費用額，不得逕自變更原裁判主文所命訴訟費用之分擔，是相對人間內部分擔金額，尚非確定訴訟費用裁定程序得悉，此部分無從以裁定確定之，併此敘明。從而，相對人凱基公司、田寶台應賠償聲請人之訴訟費用額即確定為198,138元，並應依民事訴訟法第91條第3項規定，加給自裁定確定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法定利率即年息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爰裁定如主文。

五、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十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異議費用新臺幣壹仟元。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7 　日

　　　　　　　　　民事第七庭　　司法事務官　林庭鈺



